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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案例

行政执法机关应在合理期限作出处理决定

公告

申请人：杨某
被申请人：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某

分局

申请人认为，2016 年 4 月 11 日，其在
某市 12315 中心投诉举报关于某市某化
妆品有限公司销售的某面部护理油涉嫌
违法虚假宣传和绝对化用词。后收到被
申请人的举报回复受理通知书，告知被
申请人已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受理举报。
但截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被申请人未回
复申请人处理结果，违反法定程序，故申
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
法定职责；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法定
职责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被申请人认为，2016 年 4 月 11 日，被
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投诉。同时，被申请
人在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前，已收到
相似内容的投诉（举报），并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对该化妆品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2016 年 4 月 13 日 ，被 申 请 人 作 出《投 诉
（举报）处理告知书》，告知申请人“本局
在收到你的投诉（举报）之前，已收到相
似内容的投诉（举报），并已对被投诉（举
报）人立案调查”。2016 年 7 月 5 日，经单
位负责人批准，某分局决定延长办案期
限 30 日。2016 年 8 月 4 日，经案审会讨论
决定再次延长办案期限。故被申请人已
履行相应职责，请求行政复议机关驳回
申请人的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本案中，虽然因
案情特别复杂，某分局经法定程序将该

案进行了二次延期，但却未明确该次延
期的具体期限。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看，该条文系对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行政处罚案件的
期限作出限制，依据正当程序要求，第二
次延期期限并非可理解为无限延期。鉴
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申请人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时，被申请人仍未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该案仍未审结，此时距离作出第二
次延期时的 2016 年 8 月 4 日已远远超过
合理期限，且至今也未作出处理决定，依
法应责令履行。综上，复议机关决定责
令 被 申 请 人 在 60 日 内 依 法 做 出 处 理 决
定。

本案的审理焦点是被申请人未规定
期限的二次延期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观点一，《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
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
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
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
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是否
继续延期。”因此，对于案情特别复杂的
案件，该规定赋予了行政机关拥有二次
延期的权利，且从法条内容看，该规定也
并未拟制二次延期的具体期限。故只要
行政机关经法定程序进行二次延期，即
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本案应驳
回申请人的申请。

观点二，虽然《规定》第五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对于二次延期的具体期限没有
规定，但依据程序正当要求，不应理解未
规 定 期 限 的 二 次 延 期 行 为 的 合 法 合 理
性。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应当对于
延期行为有严格限制，且应规定一个合
理期限。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截至复
议申请提出之日被申请人仍未审结投诉

举报案件，已侵害了申请人权利，依法应
责令其限期履行。

复议机关倾向于支持第二种观点，
主要理由为：高效便民作为行政法的一
大基本原则，其贯穿于整个行政行为之
中，其一个重要的表现即要求行政机关
在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的基础上，遵守法
定时限要求，禁止超越法定时限或者不
合理延迟。此外考虑到延迟可能会造成
的行政不公抑或行政侵权之问题，往往
行政法规对于期限及其延期程序都有较
为严格的规定。同时，从《规定》第五十
七条第一款的内容看，该《规定》对于一
般案件及案情复杂案件的审结期限已都
有了明确规定（分别为 90 日及 120 日），
如果将二次延期后的案件审结期限理解
为无期限，客观上就形成了投诉（举报）
人可能处于一种无限期等待的状态中，
这便与该条文本身的立法目的产生了冲
突。因此，复议机关认为即使经过二次
延期的程序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应
该明确二次延期的具体期限，并将延期
的情况及时告知投诉举报人，以保障其
合法权利。

目前，行政执法机关在进行案件调
查时也会碰到不小的阻碍，例如因相关
举报投诉往往涉及电商交易，部分被举
报投诉对象不在省内；制假售假行为法
律规定的“一赔十”等罚则，相关涉事企
业不愿意配合调查等。因此，大多类似
本案这样的投诉举报案件，行政执法机
关会需要采取案件延期的措施，来确保
查明案件事实。但在实务操作中，往往
有的执法机关会将《规定》第五十七条第
一 款 的 二 次 延 期 机 械 理 解 为 无 限 制 规
定，这就会造成当相关投诉举报人将案
件诉诸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执法机
关可能会处于败诉的风险之中。我们认
为，基于高效便民的要求，行政执法机关
在进行延期时应该对于延期确定一个合
理的期限。此外，若二次延期后，案件仍
可能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如异地取证等）
处于暂时无法查明基本事实的情况，可
以参考使用中止等程序——及时将案件
审结期限进行中断，并将相关案件中止
原因等基本情况告知各方当事人；待相
关事由消失后，再通知相对人参与案件
处理，重新计算案件审结期限，进而确保
整个行政执法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从事非法客运经营而被执法部
门处罚的，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
罚两次的暂扣仨月，处罚三次以上
的暂扣六个月，这是《北京市查处非
法客运若干规定》作出的规定，该规
定将从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此前，有人提出，为加大对非法
客运行为的查处力度，应当针对非
法客运车辆驾驶人员，增加暂扣机
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对此，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征求了全国人
大法工委、司法部和法学专家的意
见。法制委员会认为，为从严查处
非法客运行为，有必要借鉴上海市
的立法经验，在规定中增加暂扣机
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为依法查
处非法客运提供法制保障。

在最终通过的规定中，特别针对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巡游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以及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
增加了一条规定——从事非法客运经
营被执法部门处罚两次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
证；从事非法客运经营被执法部门处罚
三次以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在一审稿中，曾经对于非法巡游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行为，规定了扣
押、没收、罚款等措施。比如，草案中
曾提出，“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但是综合考虑这些措
施的执法效果，同时为了提高罚款处
罚的可操作性，法制委员会建议调整
罚款额度。最终将规定修改为“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
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还规定，执法部门应当将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记入本市信用信
息系统。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王荣梅介绍，有多位市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和代表提出，本市应当建
立较完备的非法客运举报制度，包
括：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联系方
式、鼓励社会公众进行举报、执法部
门接到举报后及时查处等具体内容，
以更好地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

因此，规定明确，建立非法客运
举报制度，并对社会公开举报受理
机 构 和 方 式 。 执 法 部 门 接 到 举 报
后，经调查举报属实的，及时查处。

（张楠）

一张带芯片的
银行卡，无须输密码
也不用签名，POS 机
上一挥，在一定额度
内 即 可 完 成 支 付 。
这种“一挥即付”的
功能叫作小额免密
免签支付，是中国银
联为提升客户体验，
为持卡人提供的一
种小额快速支付服
务。自 2015 年产生
之日起，无论是人工
办卡还是自助领卡，
都没有得到有关小
额免密免签支付功
能已默认开通的风
险提示。

（据新华社）

基本案情

申请人杨某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某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某分局（以下简称某分
局）对其所举报事项未告知处理结果，属
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
请行政复议，要求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
行法定职责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高效便民作为行政法的一大基本
原则，其贯穿于整个行政行为之中，行
政机关在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的基础上，
应遵守法定时限要求，禁止超越法定时
限或者不合理延迟。

案件评析

复议决定

朱慧卿 作

复议机关认为，虽然因案情特别复
杂，但该案经过两次延期仍未作出处理
决定，超过了合理期限，责令被申请人
在 60 日内依法做出处理决定。

北京市：7月起非法客运被罚两次
将扣驾照仨月


